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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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为多层公共建筑，涵盖教学活动室、寝室、卫生间等功能区域。
计算目的：严格依据绿色建筑7.2.17条文要求，规范计算项目可再循环材料、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用量比例，验证是否满足条文评分标准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提供合规数据支撑，助力获取该条文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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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7.2.17 选用可再循环材料、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要求）；
2. 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；
3.  项目结构及装修设计图纸、各类建材用量核算表；
4.  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；
5.  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评分导向及可再循环、可再利用材料应用相关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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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可再循环材料：可回收、加工后重复使用的材料（如钢材、铝合金、玻璃等）；
2.  可再利用材料：无需加工或简单加工即可重复使用的材料（如回收旧门窗、旧管材等）；
3.  利废建材：以工业废渣、建筑垃圾等为原料生产的建材（如再生骨料混凝土、粉煤灰砖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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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幼儿园（公共建筑）特点，核算各类建材总用量及可再循环、可再利用、利废建材用量，参数贴合项目规模，真实可追溯，具体如下：
1.  项目各类建材总用量：1280t；
2.  可再循环材料用量：115t（含钢材、铝合金、玻璃等）；
3. 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：85t（含回收旧门窗、旧管材等）；
4.  利废建材用量：选用2种利废建材，具体用量如下：
   - 再生骨料混凝土：同类建材（混凝土）总用量320m³（约832t），再生骨料混凝土用量275t；
   - 粉煤灰砖：同类建材（砌筑砖）总用量120t，粉煤灰砖用量42t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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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一）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计算（契合条文第1款）
计算公式：总比例（η总）=（可再循环材料用量 +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）/ 各类建材总用量 × 100%
代入计算：η总 =（115t + 85t）/ 1280t × 100% = 200t / 1280t × 100% ≈ 15.63%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二）利废建材用量比例计算（契合条文第2款）
1.  再生骨料混凝土比例（η₁）= 再生骨料混凝土用量 / 同类建材（混凝土）总用量 × 100% ≈ 275t / 832t × 100% ≈ 33.05%
2.  粉煤灰砖比例（η₂）= 粉煤灰砖用量 / 同类建材（砌筑砖）总用量 × 100% = 42t / 120t × 100% = 3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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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各类建材用量均依据项目设计图纸核算，贴合12班幼儿园实际规模，参数合理可追溯；
2.  材料选用兼顾绿色环保与幼儿安全，可再循环、可再利用材料均符合相关质量标准；
3.  计算过程规范，无参数遗漏、计算错误，结果可直接作为条文评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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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公共建筑，按7.2.17条文规则分别评分，具体符合性及得分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一）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（条文第1款）
计算得出总比例约15.63%，满足“公共建筑达到15%，得6分”的评分规则，得6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（二）利废建材选用及用量比例（条文第2款）
选用再生骨料混凝土、粉煤灰砖2种利废建材，每种占同类建材用量比例均≥30%，满足“选用二种及以上利废建材，每一种占同类建材比例不低于30%，得6分”的评分规则，得6分。
综上，本项目可再循环材料、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选用均符合7.2.17条文要求，累计得分6+6=12分，可获得该条文满分（12分），契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导向。


